
花蓮縣政府 

115年度「以工代賑」補助計畫 

壹、依據：社會救助法第15條規定辦理。 

貳、目的：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秉持「主動關懷，尊重需求，協助自立」原則，

以積極之「脫貧」方案，協助低收入戶或高風險家庭中有工作能力者脫離

貧窮困境，以保障國民基本生活。 

参、運用單位：本府社會處及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肆、補助雇用人數： 

一、依本府年度預算及各鄉(鎮、市)公所需求數核定，原則每鄉(鎮、市)公

所雇用1名，倘有餘額，得由其他有需求之鄉鎮公所申請運用之。 

二、本府視經費執行情形增減人力。 

伍、實施對象： 

一、本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內年滿18歲以上，65歲以下有工作能力者，

每戶以1人為限。 

二、以工代賑人員雇用期間如經發現其已不符合前項條件者，應立即終止扶

助，並由進用單位停止發放代賑薪資。如有溢領之情事，本府應以書面

通知其繳還。 

陸、雇用期限： 

一、雇用方式：按短期人力雇用，由運用單位依符合條件者遴選。 

二、雇用人員工作期間，原則以1年(12個月)為限，該雇用人員經運用單位考

核表現優良者，經本府同意後至多可再續進用1年。 

三、為提供本縣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內有工作能力者公平之工作機會，

雇用人員雇用期滿者將不再重複進用，請運用單位轉介就業中心協助進

入一般職場。 

四、核備雇用人員需參與本縣自立脫貧方案，並完成理財教育課程時數要求；

是否配合規定辦理將作為續聘之考量依據。 

柒、工作項目： 

一、社會救助服務： 

協助低(中低)收入戶案件申請受理及各項福利諮詢服務及其他文書處理 

二、社會福利服務： 

    協助老人、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事項，各類社會福利服務設施之場地清



潔維護及管理。 

三、其他社政業務交辦事項。 

捌、待遇： 

一、以工代賑人員薪資依勞動部公告當年度每小時基本工資，每日工作以4

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為原則計算，每月薪資總額計算不得超過當年度

公告之基本工資。 

二、進用單位應對以工代賑人員辦理勞工保險(不含就業保險)、健保、職災

加保。 

三、進用關係：「以工代賑」係為照顧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經濟弱勢家

庭有工作能力者，以勞務換取生活補助方式輔導其自立。因係由政府分

派臨時性環境清潔、社會福利行政等工作，從而領取救助金或津貼，故

代賑工與進用機關間僅係公法救助關係，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玖、補助標準： 

一、本府補助薪資計算方式： 

(一)以工代賑人員薪資依勞動部公告當年度每小時基本工資，每日工作

以4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為原則計算，每月薪資計算不得超過當年

度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80％。 

     (二)各公所需自籌每月薪資×20％＋勞(健)保及職災單位負擔金額。 

      ※各公所自籌計算公式：每月薪資(時薪×工時)×20%＋勞(健)保及職

災單位負擔金額。 

二、本計畫補助經費於年度結算前倘尚有餘額，經本府同意，各公所得於

經費範圍內繼續支應。 

 拾、人力申請方式： 

有以工代賑人力需求之單位，需檢附以工代賑申請表及相關應備文件並敘

明進用期程，函文本府核備後，方能進用。 

拾壹、經費補助方式： 

一、本計畫補助經費請各公所納入預算辦理，為利各公所經費運用，預計

於本年度上、下半年度各辦理一次經費核撥，本府依各公所掣據與納

入預算證明辦理撥款及核銷事宜。 

二、為有效掌控補助經費執行情形，請各公所於： 

(一)每季填報以工代賑輔導就業報表(檢附經費結報表) 

(二)於6月、12月辦理經費結報(檢附經費明細分攤表) 

(三)本補助案件於年底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未於年度

結算前辦理當年度經費結報，下年度不予補助。 



三、當年度辦理本計畫之單位且經費執行績效良好，後續倘有短期人力將

優先考慮補充其人力。 

拾貳、管理及督導： 

一、運用單位應嚴格管理監督以工代賑人員之工作情形，並負責簽到、簽

退作業。 

二、以工代賑人員凡請事、病假或曠職者均不予給薪。 

拾參、罰則: 

以工代賑人員之工作內容不得涉及各項福利案件之資料建檔、審核、補

助發放等項目，若違反下列規定者，停權1至3年後，方可再提出申請。 

一、代理各項津貼承辦人參與會議，經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停止補助1年。 

二、各項福利案件之資料建檔、審核、補助發放等情事，經限期改善未改

善者停止補助2年。 

三、半年內或同時違反前2項規定，經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停止補助3年。 

拾肆、經費來源： 

      由本縣115年度公務預算─社會救濟業務─社會救濟業務─獎補助費用

項下及115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社會救助計畫─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項下支應。 

 

 

 



 

             花蓮縣政府補助鄉(鎮、市)公所 以工代賑申請表 

申
請
人
自
填
部
份 

申請人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日期  

照片 性別  
婚姻 

狀況 
□已婚□離婚□分居□未婚□其他 

學歷  
過去 

職業 
 每月收入  

身分類別 
□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本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內有工作能力者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連絡地址 

縣（市）         鄉（鎮、市）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檢附文件 

□ 社會福利申請表（如社會救助調查表） 

□ 低收入戶證明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1份 

進用方式 □ 公所自行進用                    □本府自行運用 

工作經驗 
工作單位：                          期間： 

工作單位：                          期間： 

相關訓練 
職訓類別：                          期間： 

職訓類別：                          期間： 

本人以上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為真實，並知悉提供不實

資料及違反相關法令之後果。若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除繳

回溢領金額，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工作 

項目 

（請用人單位填寫） 

 

 

用人

單位

初審

結果 

□符合規定，予以進用。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不符合規定，不予進

用。 

用人

單位

核章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業務

單位

審核

結果 

□符合規定，予以進用。 

□不符合規定，不予進

用。 

業務

單位

核章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個案轉介回覆單======= 

 

 

一、受理轉介情形 

1.□已於     年    月     日接案， 

2.□案主未至本中心，並將資料在轉介後1個月內寄回原轉介單位。 

3.□其他                                         

 

二、處理情形說明： 

 

 

 

三、希望原轉介者提供之協助： 

 

四、受轉介單位：                          輔導員簽章 ：              

 

 

聯絡電話：                     回覆日期：          年     月     日 

 

 


